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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治醫師開立？


 

法律責任—民事、刑事、行政訴訟





 

「死亡證明書」管理有死角！台北市市議員今點
 名四家小診所，質疑目前由衛生局指定為市民開
 立死亡證明書的一些小診所，出現業績異常高量
 現象，經其向殯葬處調閱死亡證明書影印複本進
 行統計，發現其中有許多令人難以理解情形。



 

市議員表示，這些小診所所開具死亡證明書比同
 時期的榮總、台大還多，



 

當中一診所竟有三分之一的死者死因同樣都是
 「心律不整」，且證明書上簽字字跡不盡相同，

 十分啟人疑竇。他質疑，小診所任意開立死亡證
 明書，衛生單位既不查核，管理又有漏洞，很容
 易造成治安死角。





 

被市議員指證的小診所喊冤表示，雖是替民眾開立死亡證
 明書，但診所也有原則，就是絕對不碰刑事案件的死者，
 如非自然死亡，診所就不會去開證明。至於，死因多為

 「心律不整」係這幾十位死者多數是老人，突然死亡多半
 是心律不整及肺衰竭二種，但因不能作解剖檢驗，只能作
 判斷所致。



 

法界人士表示，依醫師法第１１條之１規定，醫師非親自
 檢驗屍體，不得交付死亡證明書。如有出具與事實不符之
 死亡證明書時，依同法第２８條之４第５款規定，將處醫
 師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、
 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；情節重
 大者，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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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醫療法第７６條亦有規定，醫院、診所
 如無法令規定之理由，對其診治病人不得
 拒絕開給死亡證明書；而非病死或可疑為
 非病死者，亦應報請檢察機關依法相驗。
 如仍明知與事實不符而記載死亡證明書，
 按同法第１０８絛第２款處醫療機構五萬
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其情節
 就違反項目、業務，處一個月以上一年以
 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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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「行政相驗」，非法律用語或醫學名
 詞，使用「行政相驗」乙詞，意在方便與

 「司法相驗」有所區分。事實上，所謂
 「行政相驗」，乃係指病人「非於醫院、

 診所死亡」或「非於就診、轉診途中死
 亡」，無法取得死亡診斷證明書，由所在

 地衛生所醫師，依照醫療法施行細則第四
 十九條規定，檢驗屍體，掣給死亡證明書
 之情形。





 

衛生所醫師出缺或人力不足，得商請鄰近
 之衛生所或公立醫療機構遣醫師就近支

 援，亦可洽請當地醫師公會協調開業醫師
 予以支援，醫師資格，並無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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